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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
2016 年 1 月 19 日  

 

2016 年施政報告 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

有關內地與台灣事務的政策措施 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要點  

 

 

 

主席：  

 

 行政長官於上周發表了 2016 年施政報告，今

天我希望向委員簡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內地與台

灣事務的相關措施。  

 

國家「十三五」規劃  

 

2. 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國家「十三五」規劃，並

在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下，積極進行有關的籌備工作。

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「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」負責

督導及統籌各政策局及部門配合國家「十三五」規劃

的安排。 

 

3. 國家在去年 11 月正式公布了國家「十三五」

規劃建議。建議的第六部分「堅持開放發展，着力實

現合作共贏」中，有三段對香港特區發展的論述。整

體來說，建議的涉港部分確立了香港特區的持續發展

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重要位置，以及在多個重要範疇

的發展空間和機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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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下，特區政府會以「國

家所需、香港所長」為策略方向，積極落實綱要下各

項涉港政策措施，以確保香港能抓緊新機遇，鞏固及

提升我們的優勢，並為國家的長遠發展作出貢獻。 

 

駐內地辦事處的網絡和職能  

 

擴大網絡  

 

5. 特區政府致力擴大駐內地辦事處的網絡，以

做好政府對政府工作，協助港人港企更好把握內地的

發展機遇。隨著駐武漢辦於 2014 年 4 月成立，特區政

府現時在內地已有較完善的佈局，分別於東、南、西、

北和中部地區設有共 5 個辦事處。 

 

6. 我們亦於過去兩年分別為駐京辦及駐滬辦在

遼寧省及山東省各開設了 1 個聯絡處。目前駐內地辦

事處轄下共設有 5 個聯絡處。 

 

7. 為進一步完善網絡，我們計劃再增設共 6 個

聯絡處，目標是為每個駐內地辦事處轄下設有 2 個聯

絡處。我們計劃首先於今年為現時未有聯絡處的駐武

漢辦在湖南省和河南省各開設 1 個聯絡處，其後逐步

為駐京辦、駐滬辦、駐成都辦及駐粵辦設立其他聯絡

處。 

 

提升職能  

 

8. 為進一步提升駐內地辦事處的職能，我們計

劃在駐滬辦增設入境事務組，為在內地遇事的香港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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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提供更好的支援。我們亦會在駐京辦增設文化專責

人員，加強推動與內地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。 

 

區域合作 

 

粵港合作 

 

9. 廣東省是香港與內地各地區合作中最重要的

伙伴。特區政府會繼續通過現行機制，包括每年舉行

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、粵港合作工作會議以及粵港合

作框架下的各個專責小組，與廣東省政府保持密切聯

繫，全力落實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，推動全方位合作。 

 

10. 由政務司司長與廣東省副省長共同主持的第

21 次粵港合作聯席工作會議已初步定於今年 3 月召

開。雙方將於會上敲定《2016 年重點工作》，預計涵

蓋的範疇包括服務貿易自由化、創新及科技、金融、

青年、教育、專業服務和環保等。  

 

南沙、前海、橫琴建設  

 

11. 在國家「十三五」規劃建議中，亦有表示要

「加大內地對港澳開放力度，加快前海、南沙、橫琴

等粵港澳合作平台建設」。特區政府一直支持三個地

區的發展，並已經與廣東省、廣州市、深圳市及珠海

市政府建立溝通機制，共同探討各方面的合作機遇。 

 

12. 此外，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牽頭的「促進

廣東前海南沙橫琴建設部際聯席會議」的首次會議已

經在 2014 年 11 月舉行，特區政府亦有參與，向內地

相關部委反映港商的意見和關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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閩港合作  

 

13. 香港和福建兩地的交流和合作一向非常緊

密。第一次「閩港合作會議」已於去年 1 月在福州舉

行，由政務司司長與福建省副省長共同主持，將兩地

的交流和合作提升至更高的層次。在會議上，兩地政

府簽署了兩份有關加強閩港經貿合作及金融合作的協

議。雙方亦同意在文化及創意產業方面，深化兩地業

界的交流合作，作為中長期合作的發展方向。 

 

14. 去年國家推出多項支持福建省發展的重要政

策，包括：把福建定位為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」的

核心區，正式建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（「福建自貿

區」），及國務院於去年九月正式批覆設立福州新區，

成為全國第 14 個國家級新區。特區政府會繼續密切留

意有關政策的最新情況，推動港商把握新的發展機遇。 

 

港台關係發展  

 

15. 特區政府主要透過兩個平台，務實推進港台

多層次、多範疇的交流合作。香港和台灣在 2010 年成

立「港台兩會」（即「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」及「台

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」），作為協商公務合作的非官

方平台。過去數年兩地透過「港台兩會」平台召開了

六次聯席會議，商定了超過 30 個優先合作範疇，也在

各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果。於去年 9 月在香港舉行的

第六次聯席會議上，雙方除了回顧過去一年取得的合

作成果和進展外，也就五項新增合作範疇達成共識，

分別就濕地保育、瀕危野生動植物貿易、知識產權、

都市更新及推廣節約用水進行交流合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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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此外，我們在 2011 年 12 月於台灣設立「香

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」（ “經貿文辦 ”），與台灣各

界建立緊密聯繫，並透過舉辦及參與不同活動，宣傳

香港的優勢和形象，讓台灣民眾體會到香港的實際發

展和獨特文化。我們會繼續透過「港台兩會」和經貿

文辦推進兩地合作和交流。  

 

17.  主席，我的介紹完畢。我和同事樂意解答議

員有關的問題。  

 

 

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

2016 年 1 月  

 

 


